

附件5
福州英华职业学院
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考核指标体系（马克思主义学院）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说明
	评分细则
	佐证材料

	1.组织与机制建设（5分）
	1.1 组织架构与领导力（3分）
	1.成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作小组，明确职责分工与运行机制，确保工作有效推进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将产教融合工作纳入重点工作范畴，常态化研究部署，明确班子成员分工；
3.按要求参加学院产教融合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织的各类会议、调研等活动。
	①成立产教融合工作小组，分工明确、职责清晰、运行有效（1分）； 
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健全，组织架构清晰，人员构成合理，权责明确，运行管理规范（1分）
③每月召开 1 次产教融合专题研究部署会议（学年≥8次得1 分，缺1次扣0.2 分，扣完为止）。
	[bookmark: OLE_LINK1]工作小组文件、会议记录、活动记录等

	
	1.2 计划与总结（2分）
	1.结合教学与产教融合工作实际，制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作计划；
2.学年末提交含具体成果数据、问题分析及改进计划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作总结；
3.严格执行学院发布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相关管理制度与操作规范
	①制定并按时提交产教融合工作计划，计划须符合实际（1 分）；
②学年末按时提交产教融合工作总结，总结须含成果数据（1分）；
③以上计划与总结迟交 3天扣 0.5 分，迟交超1周或未交不得分。
	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（含成果数据）等

	2.人才共育 (30分)
	2.1根据职业需求，构建应用型+素养型基础课程(20分)
	通过企业实践，围绕专业群对应的产业岗位群对基础能力的需求，重构教学内容，让思政课服务于职业需求开发“产业思政”模块​：结合专业群对应的产业领域（如先进制造、现代服务业、数字经济等），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；强化职业场景写作与沟通。
	对于思想道德与法治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、形势与政策等课程，能针对企业实际开展职业化教育场景，开发特定项目均不少于3项，且应用于教学。（20分）
	项目；教案等

	
	共编产业导向教材/讲义(5分）
	利用企业真实案例、行业标准等材料，编制活页式、案例式教材、工作手册式教材，以理论模块为纲，嵌入大量独立的企业案例。
	共同编制教材/讲义一部以上，且正式使用，效果良好（5分）    
	教材、讲义样本

	
	建设数字化资源库（5分）
	与企业合作制作微课、短视频、VR场景等数字化资源，例如还原企业历史中的关键事件、模拟企业党建活动流程，丰富线上教学资源
	资源与案例来源清晰、内容典型、形式多样。短平快资源（如情景短视频、案例分析等）针对性强；企业案例丰富、真实、可直接应用于教学，显著提升课程与实践的关联度。(5分）
	企业场景短片、职场沟通情景剧、案例集等

	3.基地共建（15分）
	3.1实践教学基地建设（5分）
	与企事业单位合作建立“大思政课”，实践教学基地，开展沉浸式实践。例如：参与企业“主题党日”活动，观察党建如何引领企业文化；跟随企业导师参与社区服务（如企业公益项目），体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。
	共建挂牌基地≥1个，签订实质性合作协议并开展教学活动，正常运行（5分）。
	合作协议、挂牌活动记录

	
	3.2实践教学落实 (10分)
	设计“职业素养+思政”实践项目：结合学生专业实习，将思政要求融入实习考核。
	①每学年定期组织学生赴基地开展实践活动或项目学习或文体交流（5分）；
② 与企业共同打造1项及以上有固定主题、固定流程、持续开展≥2学年的品牌实践教学活动，年均参与学生≥30人次，并有合作单位出具的书面认可（5分，仅开展1次或无企业认可得2分）
	实践教学任务指导书、计划、学生实践报告及成绩记录、品牌活动实施方案及影像资料

	4.人员互聘（15分）
	教师入企跟岗
(5分)
	教师每学年到合作企业开展实践锻炼（含挂职锻炼、项目合作等）。
	每个学科赴深度合作企业跟岗实践的不少于1人，累计时间不少于1个月，得5分。
	教师实践考核表、企业鉴定意见

	
	为企业提供员工基础能力培训（5分）
	为企业员工提供“销售技巧与谈判技巧”培训；
为企业帮助员工，尤其是管理者和业务骨干，把握政策红利，识别行业方向，使企业战略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。
	为合作企业员工开展基础能力培训1项以上且人数不少于10人，得5分，未开展不得分。
	培训资料、签到表等

	
	企业能工巧匠进课堂（5分）
	每学年至少聘请2名企业技术骨干/管理专家担任行业导师，参与课程教学等工作。

	聘请企业技术骨干、管理人才或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或导师，并实际参与教学，课时数不低于20节次，得5分，未落实得0分。
	兼职及行业教师备案表、课程安排表、课时统计

	5.研发合作（10分）
	合作企业参与课题（10分）
	1.联合合作企业申报纵横向课题项目不少于1项；
2.来自合作企业横向课题数不少于1项。
	①校企合作企业参与纵横向课题申报，参与课题1项以上得5分，未参与不得分；
②来自合作企业横向课题数不少于1项，1项以上得5分，没有的得0分。
	课题清单，经费到账记录等

	6.文化共融（25分）
	6.1 文化融合活动频次
（10分）
	1. 每学年组织开展校企文化融合活动不少于 4 场，活动类型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开放日、工匠进校园、师生企业实践分享会等；
2.每场校企文化融合活动实际参与人数（含学生、教师、企业代表）不低于 30 人。
	每年开展校企文化活动（如企业开放日、行业讲座）≥4场，单场活动校企双方参与总人数不低于30人，每少1场扣1分。
	活动方案、签到记录、新闻报道、照片

	
	6.2区域文化传承项目参与企业文化建设项目（15分）
	协助企业提炼企业文化故事（用于思政课程素材）；为企业设计“双主体”文化活动方案（融合团队协作项目）
	学年开展≥1项协助企业提炼企业文化故事或为企业设计“双主体”文化活动方案，并形成成果得15分，未开展不得分。
	项目结项书、文化成果展示




特色与创新工作（附加分）
	项目
	量化标准
	评分细则
	分值
	佐证材料

	 省级及以上重大成果
	国家级重大产教融合成果：包括国家级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（联盟）、国家级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、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试点项目、国家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、国家级职业教育虚拟仿真实训基地、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；
省级重大产教融合成果：包括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、产业学院、职教集团（联盟）、实训基地；
3.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：包括教育部公布的年度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立项项目。
	国家级项目20分/项；省级项目：10分/项；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：5分/项。
	5-20分/项
	认定文件


评分规则：总分由指标评分加特色分构成，上不封顶。学年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考核的得分，按5%的权重进行折算（保留两位小数），作为学年度绩效考核的最终分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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